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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河长履职尽责。桐柏县建立了涉及全县21条主要河流、130条河段、74座中小型水库，共458位河长，县级河长38位，乡级河长235位，村级河长185位的县乡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，明确了县乡村三级河(库)长的职责，巡河护河成效显著。2025年1月-7月全县累计巡河9471次，其中，县级河长巡河105次，乡级河长巡河2050次，村级河长巡河7316次，三级河长在巡河中所发现的所有问题已立行立改。
二、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、规范化。今年以来，县河长办积极完成市河长办、市水利局交办的各项中心任务，在全县范围内扎实开展枯水期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等。
2024年12月10日，收到淮委下发的《桐柏县淮河干流河湖问题台账》及水利部平台抽查驳回图斑问题后，高度重视，积极向上级领导汇报，于2025年1月16日组织召开桐柏县淮河干流四乱问题限期整改工作推进会，将下发问题细化分解，明确各责任主体，确保限期完成整改任务；2月6日，联合桐柏县效能服务中心、交通局对淮河干流桐柏县段河湖“四乱”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督查，督促责任单位加快推进“四乱”问题整改销号，淮干排查“四乱”问题9处，已完成整改上报。
2025年6月10日，市水资源审计反馈我县问题清单共23个，现场查看后提出问题17个，6月23日完成问题整改12个，合理解释问题5个，17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。
6月24日，水利部平台反馈我县疑似“四乱”图斑问题2个，均为石步河水库下游，目前已作为不是问题上报情况说明，待市级审核。
三、持续开展河道采砂综合整治。县水利局联合县公安局开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“雷霆行动”，持续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。河长办严格落实河道采沙现场管理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河道采沙及涉砂工程砂石处置管理，强化河道采砂管理责任落实。
四、持续做好巡查员、保洁员工资发放工作。桐柏县2025年河道保洁员、巡查员共385人。巡查员每人每年2000元，保洁员每人每年5000元，工资按季度发放，款项来源为县财政资金，人员由各乡镇申报、乡镇管理。按工作流程，乡镇将巡河员、保洁员人员名单报给县河长办，县河长办收集并录入系统，审批后送到县财局拨付资金，由银行代为发放。目前，2025年第一、二季度工资已发放完毕。
五、加快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工作。根据宛河办〔2025〕1号文件《关于加快推进2025年度河湖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2025年度需全部完成健康评价工作。目前，砚儿沟、王庄河、桐家河、鸿仪河、鸿鸭河、曹河6条河流健康评价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，将按照上级要求时间节点，完成本年度河湖健康评价任务。
